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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九十二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記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時十分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主席：董教務長崇選   紀錄：王鳳雪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及工作報告：本次校課程委員會共有二十個提案，相關提案皆經各系及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提送本次會議討論。

貳、  討論提案：

案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研教組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大學部暨研究所碩、博士班（含專班）開設課程新增及部份異動
追認案。（請參閱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於本校課程規劃架構表之應用科學領域／科技學

群，新增「醫藥與健康」科目，擬於九十二學年度下學期起實施，提請  審
議。

說明：一﹑依據九十二年十月一日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應通識教育多元化及補償性教學之原則，本校各院皆有開設通識中型講

座式課程，唯獸醫學院並未開設此課程。
　　　三、如能新增「醫藥與健康」科目，由獸醫學院協調統籌開辦中型講座課程，

不但能達成開課多元化指標，更能促進與中部地區醫學院、醫學中心等之
合作關係。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大學部九十三學年度課程規劃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教組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六案
提案單位：進修教育組
案由：各進修學士班九十三學年度課程規劃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大學部各學系修訂輔系相關學分數及科目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2/5

案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進修教育組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各進修學士班修訂輔系相關學分數及科目案，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課務組、研教組
案由：九十三學年度各學程修訂學分數及科目案，請　審議。
說明：新增農資學院「農業電子化學程」及「環境生物科技學程」二學程。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研教組
案由：九十二學年度環工系碩專班課程追認案，請  討論。
說明：環工系碩專班於九十二學年度成立，九十一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未及提報課程

規劃，擬請追認九十二學年度課程規劃。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財務金融學系
案由：本系擬請追認九十一至九十二學年度輔系選修科目學分表，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外國語文學系
案由：外國語文學系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課程規劃案，請　討論。
說明：本系日間部學士班擬於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全球化與文化帝國主義」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課程。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應用數學系
案由：擬更改本系九十二學年度起科目規劃表部分內容，請　討論。
說明：一、原定基礎課程與應用課程至少修畢42學分改為39學分。

、原定128畢業學分中至多承認外系課程16學分改為14學分。
、因九十二學年度起本系增設數學導論（一）、（二）（九十一學年度校課程已通過）

為系定必修課程，計算機程式設計由基礎課程改列必修。
、系定必修學分為47學分，加上原定基礎與應用課程42學分，承認外系16學分，及語

文、通識28學分，合計133學分，超出本系規定之128畢業學分，故更改如說明一、
二，並以九十二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資訊科學系

案由：請  同意資訊科學系九十二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表修

改部分課程，請　討論。

2年7月23日系務會議及92年8月19日系課程委員會會議決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 化工學系
案由：化工系擬異動九十二學年度入學新生部分必修課程，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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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化工系為充實大學部各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必修課程，及配合未來化工系發
展趨勢所需，擬異動原規劃為選修課程的「化工分離技術」課程名稱，改
回為「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三）」，並列入化工系大學部九十二學年度
入學學生之必修課程。

、化工系為配合大學部各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必修課程，擬異動原規劃為全學年「化工整
合實驗」之課程名稱，改為「化工整合實驗（一）、（二）、（三）」，並自化工系
大學部九十二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實施。

、化工系為配合未來化工系發展趨勢所需及新聘教師之專長，擬新增九十二學年度之選
修課程，如附件之課程異動一覽表。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 電機工程學系
案由：懇請　同意修訂本系博士班修課規定，以使博士班學生修課不受影響，請　討
論。
說明：一、本系研究所碩、博士班之課程分為資訊通訊組（甲組）、控制組（乙組）

及電子電磁組（丙組），每組皆設有必修課程，研究生於在學期間需修習
各組之必修課程。又本系碩、博士班之必修課程有多科相同，且課程為
碩、博合開，多數博士班研究生於碩士班時皆已修習過必選修課程，為使
博士班研究生能夠多方學習，以涉獵更深一層的領域，本系同意博士班研
究生在經申請必修課程抵免後得免重複修習必修課程，但仍需修足博士班
所需之畢業學分。

二、博士班修課規定經本系九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案由：九十二暨九十三學年度國際研究生「分子暨生物農業科學學程」課程科目規劃

表，請　審議。
說明：一、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國際研究生「分子暨生物農業科學學程」

課程科目規劃。
二、更動九十二學年度國際研究生「分子暨生物農業科學學程」課程科目、學分及畢
業學分。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 課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暑期班開授及選修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請　討論。
說明：如對照表。

國立中興大學暑期班開授及選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本校學生擬參加外校暑期

班，須先向本校提出暑修申

請，在本校未開班或未開成

班時。始可填表申請赴外校

修習暑修課程。

第十二條　本校學生擬申請參加校外暑

期班，限已提出校內暑修而

未能如願時始得申請。

依實際作業做文

字修正。

辦法：修正通過後送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十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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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通識教育委員會
案由：擬修定「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要點」及「學生修習通識課程須知」部分

條文。
說明：一﹑依據九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建議修改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國立中興大學通識課程實施要點｣擬修定條文對照表

擬　　修　　定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 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

依既定科目開班授課，可採
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多師
一班等。

（二） 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
學者做系列專題演講。

（三） 網路式：依據本校網路教學
實施辦法，製作課程，實施
教學。

第六條　評定通識課程成績之方式：
課堂式：採用分數評定。
講座式：不計分數只評定及

格與否。
網路式：採用分數評定。

第七條　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 課堂式：每班至少十五人，

至多七十人為原則。
（二） 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百

五十人，大型講座至少五百
人，至多不限人數。

（三） 網路式：每班至少三十人，
至多不限人數。

第八條　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 各院、系擬訂「應排除計入

畢業必修八學
分」之領域、學群或科目，經通

識教育委
員會與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載

明於學生
畢業條件明細表中並公告施行。

（二） 各科目開課計劃如經通識教
育委員會與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通過有其他特殊限制，
亦得公告施行。

第三條　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目

開班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班或
多師一班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列
專題演講。

第六條　評定通識課程成績之方式：
課堂式：採用分數評定。
講座式：不計分數只評定及格

與否。

第七條　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一）課堂式：每班至少十五人，至多七十人

為原則。
（二）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百五十人，大

型講座至少五百人，至多不限人數。

第八條　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 課堂式：各院、系自定可修

習之領域、學群或科目，由
通識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講座式：依開課計劃規定辦
理。

增列「網路
式｣開課方
式一種。

明確規定網
路式課程成
績採分數評
定
依據本校網
路教學實施
辦法第六條
辦理

明訂各系修
習通識課程
限修條件

「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習通識課程須知｣擬修定條文對照表

擬　　修　　定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
目開班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
班或多師一班等。

）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
列專題演講。

（三） 網路式：依據本校網路教
學實施辦法，製作課程，
實施教學。

第六條　評定通識課程成績之方式：
課堂式：採用分數評定。
講座式：不計分數只評定

及格與否。
網路式：採用分數評定。

第七條　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第三條　通識課程之開課方式：
（一）課堂式：現有專、兼任教師依既定科

目開班授課，可採一師一班或一師多
班或多師一班等。

（二）講座式：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做系
列專題演講。

第六條　評定通識課程成績之方式：
課堂式：採用分數評定。
講座式：不計分數只評定及

格與否。

第七條　通識課程之修課學生人數：

增列「網路式｣
開課方式一種。

明確規定網路式
課程成績採分數
評定



5/5

（一） 課堂式：每班至少十五
人，至多七十人為原則。

（二） 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
百五十人，大型講座至少
五百人，至多不限人數。

（三） 網路式：每班至少三十
人，至多不限人數。

第八條　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各院、系擬訂「應排除計
入畢業必修八學

分」之領域、學群或科目，經
通識教育委

員會與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
載明於學生

畢業條件明細表中並公告施
行。

）各科目開課計劃如經通識教育委員會
與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有其他特殊
限制，

亦得公告施行。

（一）課堂式：每班至少十五人，至多七十
人為原則。

（二）講座式：中型講座至少一百五十人，
大型講座至少五百人，至多不限人
數。

第八條　通識課程之修習限制：
（一） 課堂式：各院、系自定可

修習之領域、學群或科
目，由通識委員會審議通
過。

（二） 講座式：依開課計劃規定
辦理。

明訂各系修習通
識課程限修條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研教組
案由：是否開放研究生選修進修學士班課程，請　討論。
說明：研究生申請選修進修推廣部課程，目前均依「國立中興大學學士班與進修學士

班互選課程辦法」第一條第六款，經簽准辦理。
決議：在各系所及指導教授准予修習之前提下，同意開放研究生修習學士班與進修學
士班課程。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四時整）


